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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协议各方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

件，在本协议的基础上拟开展战略合作，对标的项目的具体交易细节及权利义务

关系以三方最终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 

 2、本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续合作相关事宜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推动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勤上光电”）在教育

培训领域的发展，拓展项目融资渠道，公司于 2016年 8 月 26日分别与华夏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夏人寿”）、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华夏久盈”）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各方拟在教育培训领域等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产业领域进行多元化的金融与产业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寻求并购资源、资产重组、资产注入、配套融资、定向增发等资本运作事项。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飞 

注册资本：1,5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 12月 30日 

公司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2号增 1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



中心 101-30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夏人寿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人寿保险

公司，其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设有 400余家分支机构。华夏人寿在符合法律法

规的情况下在中国境内开展投融资业务的金融机构，已在医疗大健康、教育培训

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投资。 

2、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洪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12 日 

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华夏久盈是经中国保监会 2014年 6月 9日批准筹建、2015 年 4月 10日获准

开业、5月 12日正式成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华夏人寿持有华夏久盈 99%的股

权。 

（二）签订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框架协议》为各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约定性文件，无需经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协议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后续相关合作事宜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在教育培训领域，勤上光电将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作为确定的、主要的

金融机构合作方，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将勤上光电作为确定的、主要的产业合作

方。 



2、本协议签署后三方即达成合作关系，三方应积极为合作创造各种有利条

件，落实本协议内容。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应以其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的专长，为

勤上光电整合教育培训领域的投资提供金融及非金融全面服务。 

3、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拟为勤上光电在教育培训领域的投资提供资本运作

方面的资源支持和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寻求并购资源、资产重组、资产注入、

配套融资、定向增发等方面的全面支持。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将认为合适的教育

培训类标的资产优先选择推荐给勤上光电。 

4、协议三方应指定专人负责本次合作事宜，勤上光电应积极配合华夏人寿

和华夏久盈内部评审，并提供相关资料文件，解答关于本次合作的相关问题，协

调相关文件草拟和签署等相关事宜。华夏人寿和华夏久盈应为与勤上光电就后续

合作开设绿色通道，加强审批效率。在合作过程中，协议三方均应尽快完成其内

部审批流程。 

 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国家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教

育行业。目前公司已成功进军教育培训领域，拟在教育培训领域进行深入投资。

本次公司与华夏人寿、华夏久盈在教育培训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有利于实施公

司发展规划，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努力打造公司教育产业完整产业链平台。 

2、本协议的履行，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公

司业务及经营的独立性也不会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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